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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批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
示范乡镇（街道）示范村（社区）公示

示范乡镇（街道）（26个）
交城县：天宁镇、西营镇

文水县：凤城镇、开栅镇

汾阳市：贾家庄镇、栗家庄乡

孝义市：梧桐镇、振兴街道

交口县：水头镇、双池镇

中阳县：金罗镇、车鸣峪乡

石楼县：义碟镇、龙交乡

柳林县：柳林镇、陈家湾乡

离石区：滨河街道、交口街道办

方山县：大武镇、积翠乡

临 县：城庄镇、三交镇

兴 县：奥家湾乡、蔡家崖乡

岚 县：普明镇、王狮乡

示范村（社区）（130个）
交城县（10个）：天宁镇西街社区、西营镇西营村、夏家营

镇义望村、洪相乡洪相村、会立乡上长斜村、东坡底乡逯家岩

村、岭底乡前火山村、水峪贯镇大足底村、西社镇南堡村、庞泉

沟镇苏家湾村

文水县（10 个）：凤城镇西街村、北张乡上河头村、开栅镇

开栅村、刘胡兰镇段城村、南庄镇洪义村、西城乡东城村、下曲

镇杜村、孝义镇东夏祠村、南安镇东北安村、西槽头乡王家社村

汾阳市（10个）：西河乡西门村、西河乡北门村、栗家庄乡

栗家庄村、贾家庄镇贾家庄村、阳城乡西阳城村、杏花村镇东

堡村、石庄镇阳泉村、杨家庄镇北偏城村、肖家庄镇中寨村、冀

村镇南浦村

孝义市（10个）：振兴街道东庄村、大孝堡乡南小堡村、大

孝堡乡张魏村、下栅乡王马村、崇文街道崇北社区、崇文街道

留义村、新义街道离柳社区、新义街道迎宾北社区、兑镇镇后

庄村、阳泉曲镇核桃洼村

交口县（10 个）：水头镇交口村、水头镇水头村、回龙乡田

庄村、回龙乡茶坊村、双池镇双池村、双池镇讲理村、双池镇西

罗村、桃红坡镇大麦郊村、桃红坡镇西交子村、温泉乡范石滩村

中阳县（10个）：金罗镇水峪村、金罗镇高家沟村、宁乡镇庞

家会居委、宁乡镇柳沟居委、枝柯镇师庄村，车鸣峪乡关上村、暖

泉镇暖泉村、武家庄镇福禄峪村、郝家疙瘩村，下枣林乡朱家庄村

石楼县（10个）：龙交乡寨子上村、曹家垣乡君子村、前山乡

韦家湾村、裴沟乡裴沟村、义牒镇褚家裕村、小蒜镇小蒜村、和

合乡新社村、罗村镇沙窑村、灵泉镇西卫村、灵泉镇益智苑社区

柳林县（10个）：柳林镇贺昌村、金家庄乡金家庄村、李家

湾乡李家湾村、陈家湾乡下寺头村、庄上镇杨家峪村、成家庄

镇赤木凹村、薛村镇高红村、贾家垣乡龙花垣村、高家沟乡白

家塔、孟门镇白家焉村

离石区（10个）：滨河街道七里滩村、凤山街道袁家庄村、

西属巴街道茂塔沟村、西属巴街道畔沟村、城北街道沙麻沟

村、吴城镇王营庄村、吴城镇街上村、交口街道办交口村、信义

镇归化村、坪头乡卧龙 村

方山县（10个）：马坊镇陈家湾村、积翠乡南虎滩村、积翠乡

莺峪村、麻地会乡后则沟村、圪洞镇西山村、圪洞镇庄上村、峪

口镇桥沟村、北武当镇来堡村、大武镇举人头村、大武镇保安村

临 县（10个）：白文镇庙坪村、城庄镇城庄村、城庄镇大

居村、城庄镇五和居社区、临泉镇东峪沟村、安业乡青塘村、玉

坪乡李家坡底村、玉坪乡李家塔村、三交镇枣圪 村、安家庄

王家沟村

兴 县（10个）：恶虎滩乡沟门前村、奥家湾乡廿里铺村、

蔚汾镇西关村、蔡家崖乡蔡家崖村、高家村镇黑峪口村、瓦塘

镇后石门村、康宁镇花子村、东会乡寨上村、赵家坪乡西 村、

蔡家会镇狮子洼村

岚 县（10个）：王狮乡敦厚村、王狮乡史家庄村、东村镇

康天洼村、东村镇东阳涧村、社科乡曲立村、社科乡下马铺村、

梁家庄乡索家坡、梁家庄乡车道坡、普明镇普明村、普明镇大

贤村

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纪念毛泽

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精神，按照省委、市委学习

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部署要求，精心组织，积极探索创新，

涌现出了一批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结合

“改革开放，奋发有为”大讨论，市委政法委决定选树 26个乡镇

（街道）、130个村（社区），做为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示范，现予以公示。

中共吕梁市委政法委员会
2019年4月16日

全市首批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示范乡镇（街道）示范村（社区）名单

吕梁市东山混凝土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五十四条规

定，决定派杜同志、冯同志等人，自 2019年 3月 8日起对你

（单位） 2012 年 4 月 6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期间 （如检查发

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 涉税情

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

关资料。

二Ｏ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告知：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

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

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

检查。

吕梁市东山混凝土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

条第二项之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吕

税稽检通一〔2019〕1000006 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满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联系电话：0358-2266159。
国家税务总局吕梁市税务局稽查局

二Ｏ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附：

国家税务总局吕梁市税务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吕税稽检通一〔2019〕1000006号

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4975 全年订价：396元印刷：吕梁市印刷厂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4975 全年订价：396元印刷：吕梁市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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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经济普查对象：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对我国经济发展

情况的一次“全面体检”，普查所取得的资料，

是各级政府制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依据。根据全国统

一安排，目前经济普查已经处于登记后期阶

段，但至今仍有部分企业、单位未按照要求完

成普查登记相关工作。为按时、全面完成国

家经济普查任务，依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

知》（国发〔2017〕53号）和《吕梁市人民政府关

于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吕

政发〔2018〕8 号）的规定和要求，现将普查登

记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按时完成普查登记工作。普查标准

时点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普查时期资料为

2018年年度资料。登记对象为我市境内从事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登记工作将于

2019 年 4 月底基本结束，请尚未接受经济普

查登记的企业单位在 4月 30日前主动与单位

经营地（或所在地）乡镇（街道）普查机构联

系，积极配合普查人员尽快如实填写普查报

表，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予以确

认。

二 、做 好 与 普 查 内 容 相 关 基 础 资 料 准

备。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规定，

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组

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

经营和服务活动、能源消费、研发活动、信息

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请普查对象

做好相关基础资料的准备。财会、统计、业务

核算不健全的企业，需要提前做好相关基础

资料整理，确保所提供的普查资料完整性、真

实性、全面性。

三、自觉履行申报普查资料义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和 《全国经济普

查条例》，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有权查阅法

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与经济

普查有关的财务会计、统计和业务核算等相

关原始资料及有关经营证件，有权要求经济

普查对象改正其经济普查表中不确实的内

容。经济普查对象有义务接受经济普查机构

和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查，如实提供相关

资料，积极配合普查人员准确采集相关信

息，按时填报经济普查表，不得虚报、瞒报

（漏报、少报）、拒报和迟报经济普查数据。

对拒绝或者妨碍普查机构、普查人员依法开

展工作的行为，或虚报、瞒报 （漏报、少

报） 普查资料以及逾期未登记的普查对象，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和 《全国经

济普查条例》 予以警告并处以 5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警告并处以 20万元以

下的罚款。同时将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和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全社会公示，

并实施联合惩戒。

四、打消普查资料泄密和有关顾虑。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调

查单位信息将严格保密，相关信息仅用于普

查目的，不作为相关部门和单位实施处罚的

依据。

吕梁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2019年4月19日

关于及时配合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的通告

数据显示，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21.2%。在信息技术等带动

下，工业生产不断加快，服务业较快增长。互联网

还将释放怎样“魔力”？记者进行了调研。

从需求到供给 触角不断延伸

在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后，今天，互联网的触角

已逐渐延伸到更多领域。

工厂间的智能互联、生产线的推陈出新、渠道

的逐渐改变……信息技术在生产、制造等诸多环

节发生的化学反应，传递出互联网从创造需求到

提升供给的新趋势。

一件服装的生产，体现了互联网在供给侧带

来的变化。

传送带上，机械手智能进行成衣折叠、封装；

点击屏幕，机器人即可将面辅料运至工人手中

……与传统制造基地不同，国内服装品牌爱慕的

工厂更像一个科技实验室。

爱慕集团技术总监秦晓霞说，去年 10 月，爱

慕通过合作研发等方式，在全生产链条进行互联

网和智能升级，效率平均提升 12%以上，企业有更

多空间和余力承接个性化需求、进行品牌升级。

互联网对餐饮业的重塑，同样打开新天地。

在比对美团消费大数据基础上，和合谷发现，

同等价位餐饮中涮菜和鱼类的人气最旺，于去年

底推出的改良版酸菜鱼快餐，一上市即成为“爆

款”。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京

说，从平台中获得的大数据，能够帮助店面选址、

改进配餐系统、优化餐饮服务。

“餐饮业的趋势就是供给侧数字化。”中国烹

饪协会会长姜俊贤说，美团等平台提供的大数据

分析、智能餐厅管理系统等应用创新，为餐饮业注

入新动能。

从“颠覆”到“赋能”“朋友圈”逐步做大

几年前，谈及互联网，人们还将“颠覆”挂在嘴

边。而今，“赋能”一词已耳熟能详。从“颠覆”到

“赋能”，互联网与各领域的“朋友圈”越做越大，展

现出更强劲的动力。

近日，中国服装业首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哈勃

智慧云在京成立，旨在通过资源联动共享，为工厂

迅速匹配订单，让品牌和设计师找到精准供应链

支持。

哈勃智慧云的发起方、服装制造企业汉帛国

际总裁高敏表示，希望将汉帛多年实践掌握的柔

性制造能力传递、复制给全行业，并将产业各环节

的数据、资源、信息向更多主体开放。

不少信息技术企业也在这样的“赋能”中找到

空间。

联想通过工业互联网帮助一家石化企业实现

炼油智能化改造，并由此找到了信息服务的市场

潜力。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说，

未来将在智能物联网设备、智能基础架构、行业智

能三个领域推进智能化战略，为消费者、中小企业

等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百度与中国电信近日宣布，将在智慧家庭、智

能驾驶等领域展开深度战略合作，让人工智能成

为加速产业变革的驱动力。

“在与工业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融合中，中国经

济逐渐迎来新优势。”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说。

秉承开放理念 做大产业“蛋糕”

从需求到供给，从“颠覆”到“赋能”，最为关键

的就是开放。秉承开放理念，产业方能做大做强。

首先是数据的开放。“数据好比智能时代的

‘建筑材料’。没有开放、流通、共享的数据，‘智能

大厦’则失去基础。”杨元庆说。

与数据的应用和需求程度相比，我国大数据

产业仍存在资源开放共享程度低、价值难以被有

效挖掘利用等问题。专家认为，一方面，相关部门

要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基础数据资源跨部

门、跨区域共享。另一方面，面向行业着力打造创

新共享平台，推动大数据和产业融合发展。

资源的开放也很重要。以共享而起步的平

台，做大之后是否会形成新的壁垒？不少人心有

担忧。

记者采访间，一些平台、企业负责人坦言，平

台经济需要有一定的生态掌控能力。避免因资源

再集中带来隐患，既需企业家坚持创业初衷、秉承

开放心态，也应构建规则制度，加大社会监督。

工信部提出，加大力度汇集大企业和中小企

业的供需信息，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设备共享、技术

攻关、营销推广、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平台，并加强

对平台能力建设的跟踪评估。

与此同时，工信部将加强网络基础设施能力

建设，加大对工业互联网等安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

化的支持力度等，为下一步的融合发展夯实基础。

“只有真正有效的流通、共享，才能让信息技

术更好为行业‘赋能’，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

革。”张峰说。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从“颠覆”到“赋能”
——互联网还将释放怎样“魔力”？

□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实现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

法，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鲜明

要求，也是纪检监察机关高效顺畅履

行职责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健全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执

纪执法工作机制，把适用纪律和适用

法 律 结 合 起 来 ”。 监 察 体 制 改 革 以

来，特别是 2018年 3月宪法修正案确

立监委宪法地位以及监察法施行以

来，各级纪委监委发挥合署办公优

势，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又

注重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做到纪法

双施双守，确保纪检监察各项工作在

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上运行。

建立纪法贯通、法法衔接
的工作机制，实现依规治党和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党纪国法都是管党治党、治国理

政的基本依据，目标一致、功能相

同、优势互补。实现纪法贯通、推进

法法衔接，统筹用好党纪国法“两把

尺子”，体现了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

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年来，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坚持“先立后破、不立

不破”，陆续出台一系列工作衔接办

法等规定；各地纪委监委结合实际、

认真研究，全面梳理纪检监察业务流

程，围绕理顺纪法贯通和法法衔接机

制进行流程再造，为开展各项工作提

供制度遵循。

——完善纪检监察业务全流程制度

规范，执纪审查与依法调查顺畅衔接

2018 年 4 月，监察法通过施行不

到一个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创制

政务处分，弥补了纪、法中间的空白

地带。

这是将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工作

落实落细的一个缩影。一年来，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起草制定 《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措施使用规

定 （试行）》 等 30余项法规制度，对

标纪法贯通、法法衔接要求，完善信

访举报、线索处置、立案、留置、案

件审理等各业务流程制度规范。对违

纪违法的，同时报请立案，审查调

查、案件审理既针对违纪问题，又针

对违法问题，实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转换衔接。

留置是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的一

项重要调查措施。用留置取代“两

规”措施，解决了长期想破解而未破

解的法治难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出

台规定，明确留置措施应按照法律规

定的条件、程序要求从严掌握、慎重

使用。留置过程中，应当保障被留置

人员的合法权益。

各地纪委监委在加强制度建设上

持续发力，修订或出台了一系列纪检

监察业务工作制度，确保执纪执法工

作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去年以来，

山东省修订 《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措施

使用办法》 和 《留置工作规范》，重

新设计各类文书表格 73种，全面梳理

各类措施适用范围、审批流程、工作

要求，为开展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

提供制度规范。

建立一支纪法兼通的干部队伍是

纪法贯通的重要保障。适应监察体制

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广大纪检监察

干部在学中用、用中学，认真学习党

章党规和宪法法律，强化纪律意识、

法治意识，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开展工作。在工作中既考虑“纪”

的因素、又兼顾“法”的内容，既用

纪言纪语，又用法言法语，努力成为

纪法皆通的“专才”，履职能力有了

明显提升。

——形成监察委员会调查、检察

院起诉、法院审判的体制机制，各环

节相互衔接相互制约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构建纪检监

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

关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实现法法衔

接，既是监察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的必

然要求，也是加强对监察机关监督制

约的具体举措。一年来，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刑事

诉讼法，主动对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把事

实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不仅同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形成了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的关系，同执法部门也形成了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联系，审查

调查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党的十九大以来共有 5000 余名

党员干部主动投案。”日前，十九届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公布的这

一数据引发广泛关注。这得益于保持

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也彰显了监察法

与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共振效应，

为反腐败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8 年 10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

定。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侦查权

内涵，与监察法关于监察调查权的规

定密切衔接，以法律形式划定刑事侦

查权与监察调查权的边界，体现了监

委作为反腐败工作机构和检察机关作

为国家公诉机关的职责定位；规定了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反腐败国际追

逃追赃提供有力手段；规定刑事案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现了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方针。

依 托 纪 检 、 拓 展 监 察 、 衔 接 司

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制定 《国家监

察委员会管辖规定 （试行）》，明确

监察对象范围和管辖职务犯罪罪名；

实施 《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

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

法》 等制度规定；加强与执法部门协

作配合，做好重大生产安全、食品药

品安全等事故中失职渎职行为的调

查、侦查工作。各级纪委监委与相关

部门分工负责、相互协作、形成合力

的制度优势逐渐显现，治理效能不断

提升。

健全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
执纪执法工作机制，不断提高反
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

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促进执纪

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推进反腐

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为新时代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这既为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指

明了方向，也对纪检监察机关履职尽

责提出了更高要求。

——坚持纪法贯通，健全统一决

策、一体运行、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

持续推进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工作

流程再造，实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顺畅衔接。规范措施使用，慎用善用

留置措施，一方面准确把握留置条件，

严格审批权限，确保留置措施不被滥

用，另一方面精准使用留置措施，该留

置的果断留置，当用则用、不枉不纵。

研究起草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

定，对标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实现领导

体制和工作机制、依纪监督和依法监

察、适用纪律和适用法律、执纪审理和

执法审理有机融合；在事实认定、程序

环节、法律适用上坚持法律法规的标

准和要求，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相协调，实现与刑事诉讼法的

衔接，构建全面、规范、严密的调查程

序体系。

——推进法法衔接，完善监察机

关与相关执法司法部门相互配合相互

制约的体制机制

职务犯罪案件由监察机关调查终

结，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是一

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必须有相应的法

规制度予以支撑。要完善监察调查与

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建立健全问题

线索移送机制、刑事缺席审判协调机

制、技术调查配合机制等，为职务犯罪

案件由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的顺畅衔接提供法

规制度支撑。加强监察机关与审判机

关、执法部门在线索移交、调查措施使

用、出台相关法律解释等方面的协调

衔接，形成工作合力。

——制定同监察法配套的法律法

规，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法规体系

监察法是反腐败基本法，对国家监

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需要制

定将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具体化的配

套法规。推进政务处分法立法工作，明

确政务处分的原则、情形、权限、程序以

及处分的种类和措施等；制定监察官

法，明确监察官的任职条件、任免、考

评、晋升和行为规范等内容，促使纪检

监察干部以更高标准和要求履职尽

责。2018年 9月 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政务处分法、监

察官法都被纳入。当前，两部法律的立

法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之中。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监察体制改革看进展之三

促进执纪执法贯通 有效衔接司法


